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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就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("設計學院 ")的課程管理、
校園發展及管理和行政事宜進行審查。  
 
 
2. 設計學院是職業訓練局 ("職訓局 ")機構成員之一，位於職
訓局的調景嶺校園 ("調景嶺校園 ")， 1 而調景嶺校園的建築費用
為 12 億 8,730 萬元。在 2016-2017 學年，設計學院開辦 21 項全
日制高級文憑課程，共有學生 5 476 人。  
 
 
3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據設計學院所述，校方應避免超額收生，以確保教學
質素及防止市場和有關行業的畢業生供應過剩。然

而，在 2016-2017 學年，在設計學院 21 項課程中，有
13 項超額收生。在 2014-2015 學年、2015-2016 學年
及 2016-2017 學年，由於出現超額收生情況，設計學
院的教學人員編制總額分別增加 23、20 及 16 名。在
59 個新增的教學人員職位中，55 個職位由合約期為
一年或以下的教員 ("短期合約教員 ")擔任，超逾了職
訓局總部就短期合約教員所訂的 15%上限；  

 
─  在 2012-2013 學年至 2016-2017 學年，設計學院開辦了

14 項新課程，但有 5 項新課程的建議書 2 並沒有載列
資料，述明新課程對教學人員人力資源的影響，以及

如何得出計劃收生人數；  
 
─  職訓局轄下各訓練委員會定期進行各行業的人力調

查及公布有關的人力報告，但設計學院某些課程的人

力需求，並不在上述的人力調查範圍內。與此同時，

儘管設計學科顧問委員會在 2011 年 11 月舉行的會議
上提出建議，截至 2017 年 7 月，設計學院仍未進行
任何有關設計行業的人力調查；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調景嶺校園包括設計學院大樓和職訓局另一幢大樓。  
2 開辦新課程前，載述課程詳情的課程建議書會提交職訓局設計學科學務

委員會通過，然後交由職訓局專業教育培訓學務委員會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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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設 計 學 院 2012-2013 學 年 、 2013-2014 學 年 及

2014-2015 學年的整體課程完成率分別為 86%、84%
及 80%，但建築設計高級文憑課程上述各學年的完成
率只為 71%、58%及 51%，而園境建築高級文憑課程
2014-2015 學年的完成率則為 68%。職訓局沒有向教
育局呈報其高級文憑課程的完成率； 3 

 
─  設計學院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 2016 年的整體就業率

為 86.4%，並自 2012 年以來一直低於職訓局所訂的
90%就業的目標比率；  

 
─  在設計學院大樓設計比賽中，參賽者須嚴格控制工程

成本，不得高於 3 億 7,800 萬元。勝出設計包括減省
成本方案，把費用減至 3 億 7,740 萬元，但據職訓局
委任以評核參賽作品 (包括預算費用 )的技術委員會所
述，勝出設計的經修訂費用為 4 億 500 萬元；  

 
─  在工程發展階段，職訓局曾考慮不同結構方案以興建

設計學院，即以鋼材為主、以鋼筋混凝土為主 ("鋼筋
混凝土方案 ")和鋼材與鋼筋混凝土並用 ("改良混合方
案 ")。職訓局在擬備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"財委會 ")
的撥款申請時，曾分別於 2007 年 3 月和 4 月提交以
鋼筋混凝土方案為基礎計算的預算工程費用予建築

署審批，當時的預算款額為 9 億 9,280 萬元。然而，
職訓局最終採納了改良混合方案，並僅將鋼筋混凝土

方案視為後備方案。沒有文件證據顯示，各個方案已

獲充分討論、改良混合方案有充分理據支持，以及職

訓局理事會或相關委員會曾獲明確告知鋼筋混凝土方

案僅被視為後備方案。工程顧問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
以 改 良 混 合 方 案 為 基 礎 ， 把 工 程 預 算 修 訂 為

10 億 6,410 萬元，而沒有文件證據顯示，職訓局曾向
建築署提交該經修訂的工程預算。在 2007年 6月 22日
提 交 財 委 會 的 文 件 中 ， 最 終 的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為

9 億 9,280 萬元，顯示所採用的是鋼筋混凝土方案；  
 
─  財委會批准調景嶺校園發展工程撥款後，教育局沒有

要求職訓局每季提交進度報告，並附上最新的收支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兩年制高級文憑課程同屆學生的畢業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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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和資助金收支結算表。與此同時，在 2007 年 7 月
至 2008 年 6 月間，於職訓局理事會、常務委員會、
產業管理委員會及督導委員會的會議上，均沒有匯報

工程資助金收支結算；  
 
─  財委會獲告知，調景嶺校園的學生體育和活動設施，

會在非上課時間開放給公眾使用，但網球場卻尚未開

放予公眾。在 2013-2014 學年至 2016-2017 學年，綜
藝館因進行保養而每年關閉 81 至 129 天，並讓校外
人士每年使用 2 至 10 天；  

 
─  調景嶺校園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出現故障的宗數，由

2014 年的 53 宗增至 2016 年的 145 宗，升幅為 174%。
自動梯每月的系統服務可用率由 2015年 1月的 99.7%
跌至 2017 年 6 月的 71.0%。一部長自動梯自 2017 年
3 月 31 日起一直暫停服務；  

 
─  設計學院沒有按職訓局的規定，就 2010-2011 財政年

度、2012-2013 財政年度及 2014-2015 財政年度進行
盤點。就 2011-2012、2013-2014 及 2015-2016 這 3 個
財政年度而言，有關盤點工作需時甚長才告完成，並

有 810 件存貨 (包括 127 件桌上/筆記簿電腦及 209 件
便攜式儲存裝置 )下落未明，這些存貨的原來價值共計
達 270 萬元。雖然職訓局就資料外泄事故的處理及通
報定有指引，但沒有文件證據顯示，設計學院已採取

該指引所載的補救措施，遏止有關事故對資料當事人

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害；及  
 
─  在 2014-2015 學年至 2015-2016 學年，3 項校園環保

目標中的 2 項 (即耗電量減少 5%和訂購紙張數量減少
5%)未能達標。  

 
 
4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

作出書面回應：設計學院課程的收生率、完成率、就業率和教

學人員人力資源；調景嶺校園發展工程的規劃；以及設計學院

的設施和行政管理。教育局局長及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的回覆

分別載於附錄 33 及附錄 3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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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

